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苏州仕净科技股份有限公司 

关于全资子公司签署《战略合作框架协议》的公告 

本公司及董事会全体成员保证公告内容真实、准确和完整，没有虚假记

载、误导性陈述或重大遗漏。 

特别提示： 

1、本协议为各方签署的战略性合作协议，在开展具体合作项目时，相关方

要根据本协议另行签署具体的合作协议，进一步明确合作方的权利义务，供各方

执行落实。 

2、本次签署的合作框架协议不涉及具体金额，预计对公司2023年度经营业

绩不会构成重大影响，对公司未来年度经营业绩的影响需视双方后续具体合作的

推进和实施情况而定。 

一、协议的基本情况 

（一）协议签订的基本情况 

安徽仕净光能科技有限公司（以下简称“公司”或“甲方”）与无锡惟忻元电力

有限公司（以下简称“无锡惟忻”或“乙方”）于2023年5月4日签署了《战略合作协

议》：协议经甲、乙双方协商，本着友好合作，平等自愿的原则，双方共同合作

并专注于高纯度石英砂的技术开发及产品研发，达成以下意向合作协议： 

（二）协议对方相关情况 

乙方：无锡惟忻元电力有限公司 

（1）统一信用代码：91320282MA20G19915 

（2）企业类型：有限责任公司（自然人投资或控股） 

（3）法定代表人：潘孝争 



（4）注册资本：1,000万人民币 

（5）成立时间：2019年11月22日 

（6）注册地址：宜兴经济技术开发区永安西路南侧 

（7）经营范围：电力设备、电子产品、电器设备的技术转让、技术咨询；

电池及配件、光伏设备及元器件的技术研究、销售；电子电力元器件的设计、销

售；售电；自营和代理各类商品及技术的进出口业务（国家限定企业经营或禁止

进出口的商品和技术除外）。（依法须经批准的项目，经相关部门批准后方可开

展经营活动） 

（8）控股股东：中冠投资（江苏）有限公司 

（9）履约能力分析：乙方具有较强的履约能力，不存在履约能力障碍。 

二、协议的主要内容 

（一）合作内容 

1、双方建立合作机制，拟成立一家项目公司专注于研究开发及生产6N级别

高纯度石英砂，其中甲方持股51%，乙方持股49%。 

2、乙方以其自有的技术研发及生产能力负责研究开发高纯度石英砂，包括

产品实验、技术调整及更新等，相关技术应用于项目公司高纯度石英砂的生产。 

3、甲方负责提供高纯度石英砂生产设备、场所以及经营性资金，配合乙方

相关高纯度石英砂研发实验、中试线以及产品生产应用。 

（二）合作目标 

通过乙方的高纯石英砂技术的应用，项目公司实现6N级别高纯度石英砂量

产，其产品应用范围包括但不限于芯片的抛光材料、光伏坩锅材料、半导体用封

装材料和医药制作材料等。 

（三）协议生效 

本协议有效期自甲、乙双方签订之日起两年。本协议履行完毕后，甲、乙双

方可另行签订补充协议约定是否继续履行。  



三、对上市公司的影响 

1、 公司与无锡惟忻共同合作并专注于高纯度石英砂的技术开发及产品研发，

有利于充分发挥各自优势，形成优势互补，实现互利共赢。此次合作有利于提高

公司在光伏及半导体行业的竞争力，利于公司长期发展，符合公司的发展战略。 

2、本次签署的合作框架协议不涉及具体金额，预计对公司2023年度经营业

绩不会构成重大影响，对公司未来年度经营业绩的影响需视双方后续具体合作的

推进和实施情况而定。 

四、风险提示 

本次签订的协议属于合作框架协议，后续项目的合作仍需进一步签订正式协

议以约定具体事项，公司亦需根据相关法律法规规定履行相应的决策程序，具体

合作内容和进度存在不确定性，且最终能否达成正式的具体合作协议尚存在不确

定性。公司将根据合作事项的进展情况履行相应的决策程序和信息披露义务。 

敬请广大投资者谨慎决策，注意投资风险。 

五、备查文件 

《战略合作协议》。 

特此公告 

 

苏州仕净科技股份有限公司 

董事会 

2023年5月4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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